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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5

交

正 

2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(一)P6 帽梁頂上游側鑄鋼支承本體上盤損壞情形，業經黎○工程

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評估尚不影響結構安全，雲林縣政府將作適

當之焊接修補，並安裝支承防塵套，減少水氣、腐蝕因子入侵，

造成構件銹蝕，並配合橋梁定期檢測，持續觀察。 

(二)有關強力螺栓相關試驗未符合抽查驗標準程序及施工品質缺

失逾期未能改善部分，經該府檢討扣罰設計監造單位品質缺失

9 點，計 9,000 元，承包廠商施工缺失減價收受計 26 萬 7,846

元，並扣罰品質缺失 4 點，計 2 萬元。 

(三)雲林縣政府已於 105 年 10 月 3 日訂定「雲林縣辦理公路橋梁

工程注意事項」，自即日起生效，並函知該縣各公所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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